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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花股份 

股票代码：600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邢博越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通讯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二路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杜玲  

住所：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三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杨蓓  

住所：西安市莲湖区白露湾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钟春华  

住所：西安市碑林区友谊东路 28 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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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 

上市公司、金花股份、公司 指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花投资 指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报告书 
指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2021 年 8 月 14 日至 2022 年 7 月 8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二级市场增持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计

18,534,45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4.97%,增持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01,960,312.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 27.32%。 

一致行动人 指 
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于 2020 年 9 月 6 日签署的《一

致行动人协议》而结为一致行动人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财务顾问 指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2020 修正）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2020 修正）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1）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2）2021 年 8 月 17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0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金花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计 18,759,16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03%，增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83,425,85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2.35%。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该次信息披露时点应为 22.32%，但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规则理解存在偏差及信息披露义务

人之间因交易合计数量计算与沟通失误的原因，导致该次权益变动存在超出 5%的情形。为

保证信息披露义务人整体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的合法合规，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节点为达

到上市公司总股本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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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1）邢博越 

姓名 邢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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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印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文化创意及旅游资源的设计、规划

及开发等 
否 

陕西聚沛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 否 

陕西捷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 否 

陕西荣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董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否 

（2）杜玲 

姓名 杜玲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101041*******5186 

住所 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三号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太白南路三号 

通讯方式 1822055****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杜玲女士最近五年任职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职位 主营业务 
是否有产权

关系 

北京卓承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执行董

事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 
持有100%股

权 

北京天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执行董

事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 
持有29.5%

股权 

西藏圣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科学技术、园林

技术的咨询及服务等 

持有26%股

权 

咸阳德林商贸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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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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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牛背梁生态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旅游经营、旅游开发等 否 

湖北圣水湖旅游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旅游经营、旅游开发等 否 

陕西高新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 

文化教育交流、咨询服务;自费出国留

学中介服务等 

否 

陕西鑫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 否 

陕西禄纳商贸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商业贸易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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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计算机软硬件及自动化控制系

统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等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2020 年 9 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拟在公司股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根据该协议：各方同意，

在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

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并做

出对外的统一意见，内部意见不一致时，按照持股占多数一方的意见为准；各方

承诺，如其将其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对一致行动人以外的主体进行转

让时，则该等转让需以受让方同意承继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代替出让方重新签署

本协议作为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之一。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临时保管各自持有的金花股份的全部股票情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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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1 
北京卓承投

资有限公司 
10000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销售建

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教育咨询；

房地产开发；出租办公用房；工程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

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0 

https://www.qcc.com/firm/f5f40cc42bbcd6fb3d9444c4a2ca88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f40cc42bbcd6fb3d9444c4a2ca88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60347acad9d7540a48fea5ec07ad22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60347acad9d7540a48fea5ec07ad22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60347acad9d7540a48fea5ec07ad229b.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16d2b0bedf77ec2677e11658d18a25.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16d2b0bedf77ec2677e11658d18a25.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16d2b0bedf77ec2677e11658d18a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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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工程；生态环境治理；地质勘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渭 南 宏 盛 星

工 置 业 有 限

公司 

1000 

一般项目：房地产评估；房地产咨询；土

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90 

10 
陕 西 东 龙 工

贸有限公司 
500 

煤炭的零售（不含现场交易及仓储）；化

工产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等专

控除外）、焦炭、兰炭、焦粉、焦粒、煤

焦油、冶金炉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钢材、铝合金、塑钢材料、油漆涂料、机

械设备、家用电器、中央空调、汽车配件、

陶瓷产品、橡胶制品、照明灯具、电子电

料、办公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文化用

品、工艺礼品、电子产品、服装针织品、

消防监控器材、日用百货的销售；室内装

饰装修、玻璃幕墙的安装。（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0 

（三）杨蓓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1 
陕西洋铭峰商贸

有限公司 
100000 

计算机及配件、家用电器、数码产品、五

金交电、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洗涤用品、

体育用品、汽车用品、卫生用品、化妆品

的贸易；花卉、苗木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0 

2 
西藏圣境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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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钟春华 

无。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或控制 5%以上的银行、

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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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根据 2021 年 8 月 17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股份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数量（万股） 占比（%） 

邢博越 

人民币普通股 

60,186,752 16.12 

杜玲 8,268,247 2.22 

杨蓓 9,323,259 2.50 

钟春华 5,647,59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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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股份种类 增持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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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系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分别以现金在二级市场增持金

花股份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取得金花股份 18,534,458.00 股股份所支付的资金

总额约为 141,847,174.90 元，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及自筹资金，已

完成全部资金支付。 

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已承诺，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筹资

金，上述资金来源合法。邢博越本次的增持资金主要来源于其父邢雅江先生的支

持，邢雅江先生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亦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

司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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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 12 个

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将积极支持上

市公司做大做强主营业务，提升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 

如因市场客观变化或上市公司发展需要，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支持上市公司筹划有利于全体股东权益、公司长远发展的主营业务改

变或调整方案。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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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已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

章程进行修改具体计划。 

如果因客观环境变化及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相应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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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对上市公司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

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

机构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 

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

义务人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金花股份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部处于金花股份的控制之

下，并为金花股份独立拥有和运营。 

2、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金花股份的资产；

不违规以金花股份的资产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金花股份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与关联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2、本人向金花股份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

行，不超越金花股份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金花股份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金花股份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其关联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金花股份的财务人员不在其关联企业兼职。 

4、保证金花股份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金花股份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违法干预金花股份的资金使用

调度。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金花股份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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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2、保证金花股份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

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金花股份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与金花股份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需与金花股份进行关联

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金花股份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部分企业工商注册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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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或境外成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任何与金花股份业务直

接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企业、项目或其他任何活动，以避免与金花股份的生产经

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3、如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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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表决时的回避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确定，保证关

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金花股份的资金、利润，不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金花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金花股份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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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

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

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信息义务人

无其他需承担的附加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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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自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买卖上

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交易人 交易时间 
交易 

方向 
交易方式 股票种类 

交易价格区间 

（元/股） 

成交数量

（股） 

邢博越 

20220429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6.79-7.35 1,186,200 

20220509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41-7.50 673,200 

20220510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36-7.88 1,873,300 

20220623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46-7.52 571,400 

20220624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51-7.52 10,400 

20220704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55-7.90 948,494 

20220708 买入 集中竞价 普通股 7.60-7.64 80,600 

除前述情况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自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

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金花股份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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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2、除本报告书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3、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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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完整、准确的声明；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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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邢博越    杜玲   杨蓓   钟春华 

 

 

                                     

 

签署日期： 202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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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

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

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王作义 

财务顾问主办人：于信念   王法彬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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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

四路 202 号 

股票简称 金花股份 股票代码 600080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邢博越、杜玲、杨蓓、钟春华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西安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本次交

易后不会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对 境

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83,425,854 股    

 

持股比例：  22.35%   

本次发生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8,534,458.00 股   

 

变动比例：  4.97%     

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1 年 8 月 14 日-2022 年 7 月 8 日 

 

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持续关联交易的

情形）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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